
机械工程学院 

智能制造卓越培养项目招生简章 

 

为进一步发挥学科优势，用一流科学引领一流专业建设

和一流人才培养，激发学生的智能制造专业兴趣，选拔培养

一批具有高度家国情怀、有志于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基

础深厚、创新思维和创造力突出、具有国际视野的智能制造

拔尖人才。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启动智能制造卓越培养项

目。 

本项目依托机械工程学院的学科优势和一流的师资团

队，聚焦智能制造关键领域的国家战略，培养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具有扎实数、理、信、人文基础，具有坚实宽广的

机械工程领域基础理论知识，在重大装备智能制造与创新设

计、航空制造技术、智能装备与机器人、高端芯片制造装备、

微纳测控与生物制造等智能制造关键领域具有很强的独立

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具有很强的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

能力，具有宽广国际视野、很强创新能力和领导能力的卓越

创新人才和未来领导者。 

一、招生项目及人数 

招生项目名称：智能制造卓越培养项目 

依托本科专业：机械工程（080201） 

依托博士专业：机械工程（080200）、机械



（085500） 

招生人数：20人 

二、报考条件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品德良好，遵纪守

法，身心健康。 

（三）浙江大学机械工程专业本科二年级学生。 

（四）申请人综合学业成绩排名位于前30%（自然科学

通识、计算机、外语、专业基础课这四类必修课程的绩点

按1.5权重计算）。 

如申请人绩点未达到前 30%，但有特殊科研潜质的，可

以经过特别自荐与专门面试，进入本项目跟班试读 1年。试

读结束后，由学院组织专家组对其科研能力进行评价，科研

能力特别优秀的，在本项目名额空缺时，可以优先参加本项

目动态进出阶段的选拔。 

三、培养特色 

智能制造卓越培养项目，具有以下特色： 

1.厚植专业基础:单独编班授课，配备一流师资，修读更

为高阶的数学、物理和力学等荣誉课程，夯实学生的数理基

础。 

2.强化交叉融合:注重与人工智能、信息技术、自动控制

等多学科的深度融合，还将开设原子制造、生物制造等交叉



专业特色方向课程。 

3.科教协同创新:鼓励学生提前介入科研，依托流动传

动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国家级平台基地和国家重大科技项目，

实行体系化科研实践训练。科研实践训练考核通过者给予第

一课堂学分认定。 

4.大师引领成长:将由院士、求是特聘教授、优秀青年学

者、行业导师、思政教师共同参与学生指导，涵养学生专业

志趣和行业情怀。通过讲座、科研指导、带领学生学习考察

等多种形式为学生提供多层次深入了解先进制造与机械前

沿相关领域的机会。 

5.强化国际化培养：本科阶段采用国际一流企业实践与

国际一流大学定制课程修读相结合的形式，开展三个月以上

深度国际化培养。博士培养阶段到国际顶尖大学至少开展六

个月以上长周期国际合作与交流，提升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

力。 

6.家国情怀引领：依托马兰工作室建设，将为机械工程

卓越学生单独组建“林俊德班”，全过程厚植家国情怀，培

养出有志于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拔尖人才。 

四、奖助体系 

除学校、学院奖学金外，学院将设立智能制造卓越班学

生专项奖学金，用于优秀学生在学业成绩、科技竞赛、社会

实践等方面的奖励，奖学金覆盖面 100%。 



五、退出机制 

项目采取动态、差异化的竞争机制选拔人才，对学业状

态和思想状况实施动态评估，促使学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实现自主学习和自主科研。 

本科阶段动态进出：大二、大三学年每个长学期结束后，

对学生的学业成绩和综合能力进行评估，学年平均绩点低于

3.6 或出现不及格课程或导师认为其综合能力不足以达到要

求的学生，将由学院评估工作组进行综合考核评估。如有违

反党纪校规、法律法规，受到相关处分的，按考核评估不通

过处理。考核评估不通过的学生分流至常规机械工程本科专

业学习，按照普通机械工程本科专业的培养方案进行培养

（由学院教学委员会确定其已修课程与常规课程的替代方

案）。同时，在常规机械工程本科专业同年级学生中择优选

拔优秀学生进入本项目学习，其中已进入本项目跟班试读且

通过考核的学生优先考虑。学生进入本项目需签署相关协议，

退出时签署相应的退出承诺书。 

转段评估：学生大三结束后，进行转段评估。学生可以

申请本校免试推荐研究生（直博）资格，也可以申请到 TOP50

海外一流高校攻读博士学位。如果申请本校直博，满足浙江

大学免试研究生条件，通过博士生招生综合考核者，即录取

为直博生，后续完成本科阶段学习授予学士学位后转为博士

研究生；如申请到 TOP50 海外一流高校攻读博士学位，须根



据本培养方案完成本科阶段大四课程学习，授予学士学位。 

博士阶段考核分流：在第六学年秋冬学期或第七学年秋

冬学期，进行首次博士阶段中期考核，最终考核评估不通过

的学生分流至常规硕士专业进行培养。 

六、出口方向 

完成本科阶段的学习：授予机械工程本科毕业证书和

学士学位证书。 

完成博士阶段的学习：授予“机械工程”一级学科或

“机械”专业学位类别博士毕业证书和博士学位证书。 

就业方向主要包括赴国家重点单位、高等院校、科研

院所从事科学研究工作。 

七、导师队伍 

鼓励求是特聘教授及以上高层次人才博导、四青人才博

导、青年教师组成导师组，共同指导学生。其中，求是特聘

教授及以上高层次人才博导担任学生的科研导师（主导师），

四青人才及青年教师兼任学生的学业导师。如学生为专业学

位博士研究生，还将配备具有丰富工程经验的行业专家作为

行业导师。 


